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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办法》已经2007年8

月3日自治区第十届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

发布，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。 自治区主席 陆 兵 二○○七

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一条 为了鼓励公民见义勇为，弘扬社会正

气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自治区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公民的奖励和

保护适用本办法。 第三条 对见义勇为公民实行精神鼓励与物

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。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对见义

勇为公民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等方面给予优待。 第四条 本办

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，具体工作由各级社会治安

综合治理工作机构负责。 教育、公安、民政、财政、劳动和

社会保障、卫生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，做好见义勇为公民

奖励和保护的相关工作。 文化、广播电视、新闻出版等部门

应当做好见义勇为的宣传工作。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

当安排见义勇为专项经费，用于见义勇为公民的奖励和保护

。 第六条 见义勇为经费通过下列途径筹集： （一）财政专项

拨款； （二）社会捐赠； （三）其他合法途径。 鼓励机关、

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资奖励见义勇为。 社会治安

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可以为一定数额的捐资者颁发荣誉证书。 

社会捐资纳入财政专户治理。 第七条 见义勇为经费用于： （

一）见义勇为公民的慰问、表彰、奖励； （二）见义勇为公



民伤亡的补助； （三）办理见义勇为公民伤亡的无记名人身

保险； （四）见义勇为其他必须的支出。 第八条 没有法定或

者约定义务，为保护国家利益、集体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

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下列积极救助行为，属于见义勇为： （

一）制止不法侵害； （二）抢险救灾； （三）舍己救人； （

四）其他积极救助行为。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为见

义勇为公民申报奖励，县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负责

受理辖区内的申报。 申报见义勇为奖励应当提供见义勇为的

事实和相关证实材料。 第十条 县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

构接到见义勇为申报后，应当调查核实，并在30日内作出确

认结论，书面通知申报人。 受益人、见证人应当如实提供相

关证实材料。 申报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确认结论有异议的，

可以向作出确认结论的机构申请复核一次。 第十一条 对经确

认为见义勇为的公民给予下列表彰、奖励： （一）见义勇为

事迹非凡突出，在自治区内有较大影响的，由自治区人民政

府授予见义勇为英雄荣誉称号，颁发奖章和荣誉证书，给予5

万元以上奖金； （二）见义勇为事迹突出，在设区的市内有

较大影响的，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荣誉称号，

颁发荣誉证书，给予3万元以上奖金； （三）见义勇为事迹

比较突出，在县（市、区）内有较大影响的，由县级人民政

府授予见义勇为荣誉称号，颁发荣誉证书，给予1万元以上奖

金； （四）其他见义勇为公民，由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

理工作机构颁发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证书，给予适当奖金。 第

十二条 对本办法第十一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项见义

勇为公民的表彰、奖励，由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

确定后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。 需要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表彰



、奖励的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或者设区的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

工作机构向上一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申报。 第十三

条 表彰、奖励见义勇为公民可以公开进行，但需要保密的除

外。 第十四条 对见义勇为受伤的公民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

员应当及时抢救，不得拒绝、推诿和拖延。抢救费用由医疗

机构先行垫付。 第十五条 因见义勇为负伤、致残、牺牲的公

民，其医疗费、误工费、伤残抚恤金和补助金、死亡抚恤金

和补助金、丧葬费及其他费用，由致害人或者责任人依照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承担。有受益人的，受

益人可以给予见义勇为公民适当补偿。 致害人或者责任人无

力支付，或者没有致害人、责任人的，根据具体情况按照下

列方式支付： （一）参加工伤保险，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

定为工伤的，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工伤保险待遇规定支付

； （二）见义勇为公民的工作单位应当参加而没有参加工伤

保险的，由单位按工伤保险待遇规定支付；但见义勇为公民

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，其医疗费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基本

医疗保险规定支付； （三）按工伤保险待遇规定支付后不足

部分，由见义勇为经费支付； （四）见义勇为公民无工作单

位或者其工作单位确无支付能力的，由见义勇为经费支付。 

第十六条 见义勇为公民的伤残评定、烈士追认，按照国家和

自治区的有关规定予以办理。 第十七条 见义勇为公民在就业

、住房、入学、晋级、承包经营等方面，同等条件下享有优

先权。 第十八条 被授予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公民，由自治区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颁发《见义勇为公民优待证》，

凭证在本自治区内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车、免费进入公园和旅

游景区景点、免费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展览馆、科技馆



、博物馆。 第十九条 鼓励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各

界人士为见义勇为公民提供学习、生活、工作等方面的便利

。 第二十条 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，符合烈士条件的，批准

为烈士，并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抚恤；不符合烈士条件，有

工作单位的，按照因公（工）伤亡规定办理，无工作单位的

，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 第二十一条 见义勇为

公民经法定鉴定机构评定为伤残等级后，有工作单位的，其

待遇依照国家有关因公（工）伤残人员的规定办理；无工作

单位的，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； 完全丧失劳动

能力的，终身由县级人民政府发给最低生活保障费； 生活不

能自理的，经本人申请，当地民政部门批准，由社会福利院

供养。 在本自治区内无固定工作单位和常住户口的见义勇为

伤残公民，根据伤残等级，由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

构从见义勇为经费中一次性支付伤残补助金。 第二十二条 因

见义勇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，原工作单位不得以职工

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为由辞退或者解除用工合同。 第二十三条 

公民见义勇为伤亡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，由其户籍所在地的

民政部门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救济，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应

当给予帮扶。 第二十四条 见义勇为公民或者其近亲属请求行

政机关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的，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依法采取

有效措施予以保护。 第二十五条 陷害、打击报复见义勇为公

民及其亲属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第二十六条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拒绝或

者拖延救治见义勇为公民的，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

正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第二十七条 弄虚

作假骗取见义勇为荣誉和奖金的，撤销其荣誉称号，追回有



关证书、奖金及其他相关利益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法律

责任。 第二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弄虚作假、玩忽职守、

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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